
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出境預備選修課程表 
107.07.10 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 名  學  號  

院系所別 學院                系所 
□學士班 □碩士班 
□碩士在職專班 □博士班 

境外學校 
中文校名： 
英文校名： 

出境期間 自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起至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止 

國 外 修 課 本 校 抵 免 

開 課 單 位 審 查 

(若 成 績 及 格) 

課程別 科 目 名 稱 
學分 

擬   抵   免   科  目 名 稱 學分 

同意 

抵免 

不能 

抵免 

授課老師 

簽  章 

□大學部 

□研究所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

□擬抵免本校課程名稱： 

□本校各系所未開相關課程(擬申請新

增課程代碼) 

   

 

□大學部 

□研究所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

□擬抵免本校課程名稱： 

□本校各系所未開相關課程(擬申請新

增課程代碼) 

   

 

□大學部 

□研究所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

□擬抵免本校課程名稱： 

□本校各系所未開相關課程(擬申請新

增課程代碼) 

   

 

□大學部 

□研究所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

□擬抵免本校課程名稱： 

□本校各系所未開相關課程(擬申請新

增課程代碼) 

   

 

□大學部 

□研究所 

中文： 

英文： 

 

□擬抵免本校課程名稱： 

□本校各系所未開相關課程(擬申請新

增課程代碼) 

   

 

學生填妥以上資料，請於出境交換前送相關單位核定。 

申請人 

簽 名 

 

 

聯絡電話： 

指導教授 

或導師 
 

系 所 

承辦人 
 

系 所 

主 管 
 

附註： 

一、填寫本課程表須檢附開課學校課程資料(含開課系所、學分、上課時間等)及課程大綱，以利審核。 

二、抵免本校課程之『中文科目名稱』由系所主管認定。 

三、境外修課學分轉換請參考『國立中山大學交換校學分轉換暨成績轉換參考表』。 

四、返校後，需辦理學分抵免，請檢附交換校成績單正本、『抵免學分申請表』及本表(出境預備選修課程表)繳至註冊組

完成抵免作業。欲抵免課程若為本校各系所未開設之課程，將由註冊組彙整資料送課務組新增課程代碼。 


